
附表一、依核子事故類別於緊急應變計畫區內考慮採行民眾防護行動之

建議註 1 

註 1、本附表訂定係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2011 年及 2013 年發布之

「Criteria for use i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for a nuclear 

or radiological emergency(No. GSG-2).」及「Actions to protect 

the public in an emergency due to severe conditions at a light 

water reactor(EPR-NPP Public Protective Actions).」。 

註 2、核子事故類別判定依據「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」辦理。 

註 3、當核子事故類別達到全面緊急事故，先進行 3公里內民眾預防性疏

散作業，再依附表 2採取進一步民眾防護行動。 

 
 

 核子事故類別註 2 

緊急戒備事故 廠區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

民眾

防護

行動 

關閉戶外公立遊憩場所 

 一、 發放核子事故警報 

二、 進行弱勢族群預防性疏散作業 

三、 通知其他民眾室內掩蔽 

  進行 3公里內民眾

預防性疏散作業註 3 


